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伤者徐某认为， 自己是在给王

某安装门窗时受伤， 王某理应向他

进行赔偿， 而马某是自己的老板，

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自己因为受

伤近几年找工作都不顺利， 生活困

难， 马某和王某必须再补偿自己

20 万元。 马某认为自己承担责任

不可推卸， 但是徐某是在王某家中

干活受伤， 王某也应当承担部分责

任。 王某认为马某为其安装门窗，

属于承揽关系， 而自己没有过错，

不需要承担责任。 调解员在了解事

件来龙去脉后， 围绕当事人争议焦

点拟出了调解方案， 明确本案是涉

及承揽、 个人劳务的纠纷。

首先， 调解员指出， 马某、 徐

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也不能证明

双方达成了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但徐某受马某雇佣， 徐某提供劳务

行为， 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在

劳务关系中， 提供劳务的徐某因劳

务受到损害， 应当与接受劳务的马

某按过错各自承担责任。 根据《民

法典》 规定， 马某在工作中没有向

徐某提供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如安

全帽、 安全绳等， 导致徐某高空徒

手作业， 因此马某应承担部分责

任。 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明知高空作业存在安全隐患，

却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存

有侥幸心理， 自身也有过错， 也应

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其次， 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

调解员向徐某解释， 最高法关于误

工费、 交通费等赔偿项目都有具体

规定， 主张费用需要提供相应的票

据凭证作为证据， 不能凭空说要

20 万元。 调解员劝说徐某， 即使

去诉讼， 法院看证据， 不可能全部

支持。 根据经验， 受伤程度没有造

成残疾等严重后果的， 赔偿金额都

是在几万元左右。

定作人是否担责？

另外，针对马某、徐某提出的王

某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的要求，调

解员耐心向双方解释， 根据《民法

典》 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

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

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定

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马某为王某安

装门窗， 属于承揽关系， 王某是定作

人，马某是承揽人，除非王某对马某的

选择或指示存在过错， 否则在承揽关

系中，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受到

损害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通过三人对

案发情况的描述， 王某不存在选择承

揽人或指示错误的情形， 所以在此次

事件中王某不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经过释法说理，马某、徐某放弃继

续追究王某责任。

经调解， 马某、 徐某双方达成如

下协议： 马某承担徐某受伤后产生的

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 并补偿

徐某受伤后五个月的工资 2 万元整，

前期已经付清； 马某同意在已支付上

述费用基础上， 一次性补偿被申请人

徐某 3 万元整， 并于调解当天支付完

毕； 徐某承诺放弃追究马某的其他法

律责任， 不再对马某的生活、 经营活

动进行干扰。

案例点评

本案中， 多年来双方对赔偿数额

的预期差距过大，导致多次协商未果，

且被申请人多次上门闹事， 如果不及

时处理或处理不当，可能使矛盾激化。

针对双方都是熟人的情况， 调解员首

先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

劝导，使得双方能够“将心比心”站在

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同时，向当事

人详细讲解了调解和诉讼程序的利

弊，降低伤者徐某的赔偿心理预期，帮

助给出赔偿的参考依据， 制定合理的

调解方案，通过法理情相结合的方式，

逐渐缩小双方分歧， 并最终促成调解

成功，化解了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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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2023 年 8 月， 上海市

宝山区大场镇人民调解委

员会驻派出所调解工作室

收到一起劳务者受伤责任

纠纷调解申请。 2018 年 7

月，马某与徐某在为顾客王

某安装门窗过程中，因徐某

操作不当从五楼坠落，导致

左侧骨骨折，多年来双方因

医药费等费用承担问题无

法达成一致，徐某多次到马

某经营的门店吵闹，马某不

堪其扰选择报警，随后向工

作室提出调解申请。

近日， 崇明新村地区

一临时工在工作时间内因

故摔伤， 包工方不愿意负

责首次医疗费用外的其他

费用， 伤者无处追讨后报

警求助， 崇明警方随即启

动“三所联动” 机制， 通

过明法析理帮助工人依法

讨回相关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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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工意外摔伤索

要赔偿起纠纷

1 月 14 日， 外来务工人员张

女士经人介绍， 来到程先生包工

的养殖场工作， 其负责的主要工

作是帮助筛选淘汰蛋鸡。 然而，

就在张女士当天工作期间， 因吃

午饭时没有注意到地面湿滑而不

慎摔倒， 导致肩胛骨疼痛不已。

程先生得知后， 当即将张女

士送医， 经医院诊断确定为肩膀

韧带撕裂， 医治后已无大碍， 但

医生告知其一段时间内不能进行

体力劳动， 最后还要拍片复查。

张女士回到家后把情况告诉

丈夫田先生， 田先生觉得这是工

伤，医院所说的休息这段时间应该

得到误工费等相应补偿。经夫妻两

人合计， 向程先生提出补偿要求。

程先生听到张女士家要补偿，认为

不可思议， 明明只帮他干了半天

活，他也算负责地支付了首次医疗

费用， 况且张女士的伤情问题不

大。因此，程先生很不耐烦，不再理

会张女士及田先生。

张女士夫妇俩在一个星期里

都联系不上程先生， 于是在 1 月

21 日向养殖场讨要说法。 养殖场

负责人直接告知这是包工方的事，

与养殖场无关。 见无人承担自己

工伤后所主张的权益， 张女士便

在丈夫陪同下报了警。

“三所联动”助力保

障合法权益

崇明公安分局新村派出所民

警何威接警后了解了事情经过，

并在养殖场的合同上核实到， 筛

选淘汰蛋鸡这项工作确已外包给

程先生， 张女士属于外包方程先

生所雇佣。

随即， 民警联系到程先生，程

先生表示，伤者张女士确是他请的

临时工， 可双方并无签订劳动合

同， 张女士也只工作了半天活，受

伤时候还是午休时间，摔伤是她本

人自己造成的，认为自己不需要再

承担任何其他费用。

听完各方意见，派出所会同新

村乡司法所启动“三所联动”机制，

向用工方程先生给出专业知识：根

据《民法典》和《劳动合同法》相关

条款，临时工张女士在为程先生工

作期间， 就算未签订劳动合同，同

样可认定属于工伤赔偿范围。张女

士在劳动期间受伤，给本人带来了

生活不便，用工方有义务要对张女

士的合理诉求给出回应。

在民警与司法所工作人员耐

心讲解后， 程先生意识到是自己

对法规条款不明白， 表示会按照

赔偿标准赔付给张女士其他各项

费用。 接着， 在民警与司法所工

作人员见证下， 张女士当场拿到

了包括后续医疗和误工等合计

3000 余元的补偿费。 “三所联

动” 机制让异乡来打工的人感受

到了关爱。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劳务关系逐渐增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也随之增

多。通过熟人介绍一起去某个工地上干活，没有固定的劳动期限，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没有

缴纳社保，劳动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该如何主张权利？ 上海各级司法

所、派出所等多部门积极联调，正确厘清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损害赔

偿责任主体与赔偿范围，让异乡来打工的人感受到了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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